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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公墓管理办法

（1997 年 10 月 6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64 号发布

2018 年 10 月 12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229 号第一次修正

2020 年 1 月 17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237 号第二次修正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公墓管理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

条例》和《郑州市殡葬管理条例》,结合本市实际情况,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墓,包括经营性公墓、公益性墓地。

经营性公墓是指有偿提供骨灰或遗体安葬的公共墓地。

公益性墓地是指在土葬区为本村村民提供遗体或骨灰安葬

的公共墓地。

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建立、经营、使用公墓的单位

和个人,均应遵守本办法。

第四条 在火葬区,提倡骨灰深埋、撒放等一次性处理,也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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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批准有计划地建立经营性公墓。

在土葬区,应有计划地建立公益性墓地。

第五条 建立公墓应贯彻节约用地和移风易俗的原则。

建立公墓实行总量控制。

第六条 市民政部门是本市公墓管理的主管部门,其所属的

殡葬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市公墓的管理工作。

县(市)、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墓管理工作。

第七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公安、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

和乡(镇)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,协同做好公墓管理工

作。

第二章 公墓的建立

第八条 建立公墓应当遵循统一规划,合理布局,适度控制

数量的原则。

市、县(市)民政部门应当会同当地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根

据城市规划和村庄、集镇规划制定公墓发展规划,报同级人民政

府批准。

第九条 建立公墓应当选用荒山瘠地、高亢地、低洼地、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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碱地等,不得占用耕地。

第十条 公墓墓地距离风景名胜区 2000 米以外,距离铁路、

公路和干河 50 米以外。

第十一条 建立经营性公墓的单位,应当向市、县(市)民政

部门提出申请,经县(市)、区人民政府和市民政部门审核同意,

按规定报经省民政部门审批。经营单位持批准文件到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,领取营业执照后,方可营业。

第十二条 申请建立经营性公墓的单位,应当向市、县(市)

民政部门提交下列书面材料:

(一)申请报告;

(二)申请单位的资格证明;

(三)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审查意见;

(四)征用或占用土地的审批意见;

(五)可行性研究报告;

(六)审批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第十三条 在县(市)范围内建立公益性墓地应当经乡(镇)

人民政府审核,报县(市)民政部门批准。

第十四条 经营性公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10 公顷,不得设

立分公墓或公墓区。



郑州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4 -

申请扩大公墓用地面积的,应按照建立公墓的审批程序报经

批准。

第三章 公墓管理

第十五条 公墓建立单位负责墓地的建设、管理和维护。

第十六条 公墓墓地应当保持整洁、肃穆。

公墓墓志应小型多样,墓区应合理规划、因地宜地进行绿化、

美化,绿化面积不少于公墓占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,逐步实现园

林化。

第十七条 禁止在公墓内建立家庭墓、宗族墓、活人墓。

公益性墓地建立单位不得对本村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员提供

墓穴用地。

第十八条 禁止出售寿穴,但为死者的健在配偶留作合葬的

寿穴除外。

第十九条 经营性公墓墓穴的墓主,应向公墓经营者交纳规

定费用。

经营性公墓墓穴的墓主,不得擅自买卖、出租或以其他方式

转让墓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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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公墓经营者应当从墓穴销售款中提取不低于百

分之五的费用作为公墓维护费。

公墓维护费实行专款专用,专项用于公墓墓穴全部出售后的

维修、养护,不得挪作他用。

第二十一条 禁止擅自改变经营性公墓的墓地用途。确需改

变墓地用途的,应按审批程序报原批准机关批准。

经批准改变墓地用途需要搬迁墓穴的,申请单位应负责迁墓,

并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 公墓经营者设立公墓业务代办服务机构,应当

持批准文件向所在地市或县(市)民政部门提出申请,经批准到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后,方可从事公墓业务代办活动。

公墓业务代办服务机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,不得代办非法经

营性公墓的经营业务。

第二十三条 刊登、播映公墓业务广告的,公墓经营者应当

向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提供批准文件。对不提交批准文件的,

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不得刊登、播映。

第二十四条 公墓经营者及公墓业务代办服务机构,必须使

用市、县(市)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殡葬服务专用票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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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罚 则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市、县

(市)、区民政部门予以警告,责令限期改正,并处以违法所得 3 倍

以下或者 10000 元以上、30000 元以下罚款:

(一)未批批准建立经营性公墓的;

(二)公益性墓地从事经营活动的;

(三)经营性公墓业务代办服务机构代办非经营性公墓的经

营业务的。

第二十六条 未经批准建立公益性墓地的,由市、县(市)、

区民政部门给予警告,责令限期补办手续;逾期不改正的,处以

500 元以上、1000 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,擅自设立公墓业

务代办服务机构或者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的,由市、县(市)、区民

政部门责令改正,给予警告,可处2000元以上、5000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民政部门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

的,可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和《行政复议条例》

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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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九条 利用外资建设的公墓,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殡葬管理条例》和国家有关规定实施管理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